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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订单培养”协议

甲方：滦州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

乙方：

甲方根据乙方的人力资源规划需求，双方共同制定或修订专业人才

培养方案，在师资、技术、设备、场地、信息等办学资源方面进行合作，

学生毕业后直接到乙方就业。

本着“面向市场、因需而设”、“平等协商、互惠互利”、“优势

互补、共同发展”的原则，甲乙双方现就 专业合作开展“订

单”培养人才 人达成以下协议。

一、甲方权利、义务

甲方根据乙方所提供的培养计划，进行学生选拔、教育教学及教学

管理。

1．根据教育部门的要求，结合乙方提出的用人标准及要求，负责制

订并组织实施培养方案及教学计划，以满足乙方提出的人才培养要求。

2．学生在甲方学习期间，由甲方按照教育部门相关规定和在校学生

的管理规范完成相应的教育教学任务，进行教学与学生管理，并负责向

乙方提供学生在校学习期间的详细表现情况。

3．甲方负责组织该“订单”学生到乙方实习（训）场所进行实训以

及毕业环节的指导工作；参与学生在企业实习期间的管理和思想教育工

作。

4．甲方负责组织学生参加所学专业相关的职业资格培训和考试，并

保证通过率。

5．甲方负责将学生送至乙方顶岗实习或预就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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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．学期期满，根据双方商定的培养计划对学生进行考核，修满学院

规定学分并考核合格后颁发相应的学历证书，不合格则根据有关学籍管

理规定处理。

7．学期期满，协助乙方办理毕业生的就业手续等一系列工作，并有

权要求乙方接收并安排合格学生的就业。

8．跟踪乙方使用毕业生的情况，反馈、调整、及时修正“订单”培

养计划。

二、乙方责任

1．根据企业发展、经营状况提出人力资源中长期规划，制订企业未

来 3～5 年的人才需求计划并及时反馈给甲方。

2．负责“订单”培养学生的选拔、面试、笔试等工作。

3．负责提出所需求职业岗位（群）的用人标准和要求（含专业选修

课程、职业技能课程的设置、岗位所要求的特殊技能要求）。

4．全程参与甲方人才培养方案与教学计划的制订与实施过程；全

力提供专业选修课、职业技能课的师资（课酬由甲方按照学校规定支付）。

5．负责“订单”班学生实习岗位的落实和实习报酬的支付；指派专

人参与学生实习、实训课程的实践教学指导工作，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，

做好学生实习中的劳动安全保障等工作，同时按在职员工的管理规范对

学生进行管理。

6．负责学生在企业实习（训）期间的管理及考核工作。每次实习结

束，负责提供实习学生的个人鉴定及成绩评定。

7．学生实习期间，负责提供场所及设备以便甲方给学生继续授课，

完成教学任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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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．所有体检合格学生在完成学业取得毕业证后，根据企业人力资源

规划，按照“专业对口”的原则，负责全部合格“订单”学生就业岗位

的落实，并签订录用协议。

9．对因乙方责任（如企业发展规划的变更等因素）造成“订单”学

生无法就业的，乙方应负责“订单”班学生就业岗位的推介与落实。

10．本协议双方签字盖章后，乙方应在甲方建立“订单”培养模式

人才培养基地。

三、本协议未尽事宜，双方经协商一致后可签订补充协议。补充协

议是本协议的附件，与本协议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。

四、本协议一式两份份，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，双方各执两份。

本协议自双方签字起有效期 年。有效期从 年 月 日执

行至 年 月 日止。

甲方代表（签章）： 乙方代表（签章）：

年 月 日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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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长城汽车天津哈弗分公司“订单培养”协议

与天津住电汽车线束有限公司“订单培养”协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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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天津富士达集团有限公司“订单培养”协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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